
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行政案件处罚决定书

温资规龙罚林〔2023〕1号

被处罚人：罗朝文

住所地：贵州省金沙县**乡**村***组**号

身份号码：52242419********34

案由：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

罗朝文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案，由温州市公

安局龙湾区分局移送我局。我局于2022年11月17日依法

立案，现已完成调查取证。经查，被处罚人于2022年1月

在永兴街道康一村的出租房内通过微信购得鸟1只，3月24

日将这只鸟带至鹿城区七都街道中国建设工程宿舍饲养。

2022年3月30日，公安机关在上述地址查获1只鸟。经国

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涉案的鸟为被列入《国

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》(2021版)二级；并被列入濒危

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(CITES 公约2019版)附录二，

系珍贵濒危野生动物。涉案画眉鸟已移交至温州市绿眼睛生

态保护中心。

经我局违法案件审理认定被处罚人购买画眉鸟的行为

已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第二十七条第

一款“禁止出售、购买、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

品。”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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